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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黄山市徽州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
安徽铭洽律师事务所（下称“本所”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合

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，具备对“黄山市徽州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建

设工程”的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的

资格。本所以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，就“黄山市徽州区城乡供水一体

化建设工程”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事宜提供法律服务。

我们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4〕43 号）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

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5]83 号）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

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

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

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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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一、释义

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：

发行人/省政府 指 安徽省人民政府

项目单位 指 黄山市徽州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
本所 指 安徽铭洽律师事务所

本所律师 指 指本所房超、张成飞律师

申报项目/本项目 指 黄山市徽州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

《实施方案》 指 《黄山市徽州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实施方案》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 指
《黄山市徽州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收益与自求平衡

财务评价报告》

《证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《意见》 指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【国发

〔2014〕43 号文】

《暂行办法》 指
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

知》

《发行工作意见》 指
《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

【财库（2018）61 号】

《试点通知》 指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品种的通知》【财预（2017）89 号文】

《预算管理办法》 指
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【财预（2016）155 号文】

《风险预案通知》 指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

案的通知》【国办函〔2016〕88 号文】

元（万元） 指 人民币元（万元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